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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除非另有说明或上下文文意另有所指，本法律意见书中相关词语具有以下特

定含义： 

金财互联/上市公司/公司 指 金财互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问询函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金财互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报的问询函》（公司部年报问询函【2022】第 234 号） 

东润金财 指 江苏东润金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湾区发展 指 上海湾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申东投资 指 申东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益东科技 指 上海益东科技有限公司 

申东投资深圳公司 指 申东投资控股集团（深圳）有限公司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广发证券 指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 指 《金财互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其不时修订 

本所 指 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 

本所律师 指 本所为金财互联本次《问询函》专项核查指派的经办律师 

本法律意见书 指 本所出具的《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关于金财互联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 2021 年年报问询函相关事项之专项核查法律意见书》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登公司 指 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19 修订）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8 修正） 

《收购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2020 年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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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 

关于金财互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报问询函相关事项之 

专项核查法律意见书 

 

致：金财互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本所接受金财互联的委托，根据《证券法》《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以及《金财互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

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就深交所下发的《问询函》有关事项进

行专项核查，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作出如下声明： 

1. 本所及本所律师依据《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律师

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

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

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

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 本所及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金财互联本次回复《问询函》

相关事项所必备的文件之一，随其他披露材料一同上报或公告，并愿意承担相应

的法律责任。 

3. 本所律师在出具本法律意见书前，已获得金财互联如下承诺及保证：金

财互联向本所律师提供了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真实、准确、完整、有

效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复印材料、承诺函、证明或口头陈述等，所提供

的文件中所有的签字和印鉴均是真实的，并无任何隐瞒、虚假、重大遗漏或误导

之处。上述提供资料如为副本或复印件，则保证与正本或原件一致及相符。金财

互联已经向本所律师提供了与本次《问询函》相关事项核查的全部文件文本，除

上述文件外，有关各方不存在其他对所确定之有关法律关系或其他合同权利、义

务构成影响之文件或默示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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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金财互联本次回复《问询函》相关事项使用，除非事

先取得本所律师的书面授权，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将本法律意见书或其任何部

分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基于以上陈述，本所律师出具本法律意见书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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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正 文 

《问询函》问题 1： 

年报显示，（1）2021 年 2 月 9 日，江苏东润金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东润金财”）与上海湾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湾区发展”）签

订了《股份转让协议》，约定东润金财将其所持公司 89,218,191 股无限售流通股

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 11.45%）转让给湾区发展；《股份转让协议》签订同日，

湾区发展与公司股东徐正军签订了《表决权委托协议》，约定徐正军将其所持公

司 116,026,656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14.89%）对应的表决权委托给湾区发展

行使；上述协议转让的过户登记手续已于 2021 年 4 月 9 日全部完成，湾区发展

在公司拥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量合计为 205,244,84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6.34%，

湾区发展成为公司控股股东，湾区发展的实际控制人谢力及一致行动人徐正军成

为公司的共同实际控制人；（2）2022 年 1 月 5 日，湾区发展将持有的公司

89,218,191 股股份返还至东润金财名下；2022 年 1 月 6 日，徐正军与湾区发展解

除《表决权委托协议》；（3）截至年报披露日，东润金财持有公司 13.45%的股

权，为公司第一大股东，公司无控股股东，无实际控制人；企业最终控制方是谢

力、徐正军。 

请上市公司：（1）结合 2021 年 2 月至今你公司股东的持股比例、实际支配

表决权比例、能够决定公司董事会任选成员人数等，详细论述 2021 年 2 月至今

你公司各阶段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认定的合规性、合理性，是否符合《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2020 年修订）》第八十四条的规定；（2）说明年度报告第 182

页所述“本公司无控股股东，无实际控制人”与“本企业最终控制方是谢力、徐

正军”的具体原因，是否存在前后矛盾的情形；（3）请对你公司年报及临时公

告中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认定的内容进行全面核查，说明是否存在信息披

露不准确、不清晰、前后矛盾的情形，如是，请予以更正；（4）说明 2021 年 2

月至今你公司上述权益变动中，东润金财、湾区发展、谢力、徐正军及其他相关

股东是否存在违反买卖股份、权益变动及信息披露相关规定与承诺，及《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2020 年修订）》第七十四条等相关规定的情形。 

请律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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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意见： 

一、从公司股东的持股比例、实际支配表决权比例、能够决定公司董事会

任选成员人数等，详细论述2021年2月至今公司各阶段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认

定的是否合理合规，是否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2020年修订）》第八

十四条的规定。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上市公司公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2021 年 2 月至今，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认定情况如下： 

（一）2021 年 2 月至 2021 年 4 月 8 日期间，公司控股股东为东润金财，实

际控制人为朱文明 

1. 公司股东持股情况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上市公司公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2021 年 2 月至 2021

年 4 月 8 日期间，公司未发生重大股份权属变动（以股份过户登记为准）。根据

中登公司出具的《合并普通账户和融资融券信用账户前 N 名明细数据表》，截

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金财互联前十大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东润金财 155,040,000 19.90 

2 徐正军 116,026,656 14.89 

3 东方工程株式会社 75,360,000 9.67 

4 朱文明 58,159,282 7.46 

5 束昱辉 42,627,013  5.47 

6 王金根 28,459,838 3.65 

7 关海果 15,232,715  1.95 

8 和华株式会社 11,032,909 1.42 

9 深圳市松禾成长三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6,000,000 0.77 

1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4,379,569 0.56 

根据金财互联的说明及上市公司公告，在金财互联的前十大股东中，东润金

财与朱文明为一致行动人关系。除东润金财与朱文明系一致行动人外，不存在其

他一致行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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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文明持有东润金财 57.25%的股权，系东润金财实际控制人。 

2. 董事会成员及提名情况 

2021年 2月至 2021年 4月 8日期间，金财互联第五届董事会成员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任期 提名人 

1 朱文明 
董事长 

董事 
2020.1.23-2021.4.26 

2020.1.23-2023.1.22 
董事会 

2 徐正军 副董事长 2020.1.23-2023.1.22 董事会 

3 陈丽花 独立董事 2020.1.23-2023.1.22 董事会 

4 季小琴 独立董事 2020.1.23-2023.1.22 董事会 

5 夏维剑 独立董事 2020.1.23-2023.1.22 董事会 

6 黄光明 董事 2020.1.23-2021.4.8 董事会 

7 林大海 董事 2020.1.23-2021.4.8 董事会 

根据《公司章程》第八十三条的规定，董事候选人名单以提案的方式提请股

东大会表决。侯选董事提名的方式和程序如下： 

（一）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由董事会、单独或者合并持股 3%以上的股东向董

事会提名推荐，董事会经征求被提名人意见并对其任职资格进行审核后，提交股

东大会选举； 

独立董事候选人由董事会、监事会以及单独或者合并持股 1%以上的股东向

董事会提名推荐，董事会经征求被提名人意见、对其任职资格进行审核并经证券

监管部门审核无异议后，提交股东大会选举； 

董事会成员中由单一股东或者具有关联关系的股东提名的董事人数不超过

半数。 

股东大会选举两名以上董事、监事进行表决时，根据本章程的规定或股东大

会的决议，应当实行累积投票制。 

鉴于公司股权结构较为分散，根据累积投票制的规则，任何提名人提名的董

事候选人是否全部当选或当选人数是否能超过董事会二分之一人数具有不确定

性。根据上述董事会成员组成及提名情况，公司的 7 名董事均由董事会提名。因

此，公司任何单一股东通过实际支配的公司表决权均无法决定公司董事会半数以

上成员选任。 

3.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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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润金财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不超过公司股本总额 50%以上，实际支配的上

市公司股份表决权不超过 30%，实际决定的公司董事会成员人数未超过董事会总

人数的一半，因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分散，东润金财和朱文明作为一致行动人合计

持有的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27.36%，远高于第二大股东的持股

比例（14.89%），能够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产生重大影响。因此，认定上市公司

在此阶段的控股股东为东润金财、实际控制人为朱文明，符合《收购管理办法》

第八十四条的规定。 

（二）2021 年 4 月 9 日至 2022 年 1 月 4 日期间，公司控股股东为湾区发展，

实际控制人为谢力、徐正军 

1. 公司股东持股情况 

（1）湾区发展成为持有公司表决权股份第一大股东 

2021 年 2 月 9 日，东润金财与湾区发展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东润

金财将其持有的公司 89,218,191 股无限售流通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 11.45%）

作价 68,698.007 万元转让予湾区发展。根据中登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

书》及上市公司公告，前述股份的转让过户登记手续已于 2021 年 4 月 9 日完成。 

2021 年 2 月 9 日，湾区发展与公司股东徐正军签署《表决权委托协议》，

约定徐正军将其所持公司 116,026,656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14.89%）对应的表

决权委托给湾区发展行使，委托期限为湾区发展成为公司股东之日起五年。委托

期限内，湾区发展系徐正军委托股份唯一、排他的受托方。 

上述权益变动后，湾区发展拥有公司表决权股份数量合计为 205,244,847 股，

占公司总股本 26.34%。根据中登公司出具的《合并普通账户和融资融券信用账

户前 N 名明细数据表》，截至 2021 年 4 月 9 日，金财互联前十大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徐正军 116,026,656 14.89 

2 湾区发展 89,218,191 11.45 

3 东方工程株式会社 75,360,000 9.67 

4 东润金财 65,821,809 8.45 

5 朱文明 58,159,282 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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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6 束昱辉 42,627,013 5.47 

7 王金根 28,459,838 3.65 

8 关海果 15,373,715 1.97 

9 和华株式会社 11,032,909 1.42 

10 深圳市松禾成长三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6,000,000 0.77 

2021 年 6 月 16 日，徐正军因其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违约被广发证券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处置了 7,791,980 股，占公司总股本 1%，导致其被动减持（减持比

例 1%）。因此，在 2021 年 6 月 16 日至 2022 年 1 月 4 日期间，湾区发展持有的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比例减少了 1%，为 25.34%，但湾区发展作为持有公司表决权

股份第一大股东的地位没有发生过变化。 

（2）湾区发展实际控制人 

根据湾区发展工商登记资料、上市公司公告以及本所律师检索国家企业信用

信息系统、天眼查的查询结果，湾区发展在 2021 年 4 月 9 日的股权结构如下： 

 

2020 年 11 月 10 日，王金珂与谢力签署《表决权委托协议》，约定自协议

生效之日起，王金珂将其拥有的申东投资深圳公司 50%股权对应的表决权委托给

谢力行使。申东投资深圳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谢力。  

2021 年 2 月 9 日，徐正军与申东投资签署《一致行动协议》，约定自协议

生效之日起五年内，双方同意作为益东科技股东期间，在行使《公司法》和《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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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章程》赋予公司股东的权利时以及决定公司日常经营管理事项，充分友好协商，

采取一致行动并保持一致意见。因此，徐正军与谢力为益东科技共同控制人。  

2021 年 4 月 9 日至 2022 年 1 月 4 日期间，申东投资、申东投资深圳公司股

权结构未发生过变化；湾区发展股东发生过变更，但益东科技作为湾区发展控股

股东的地位没有发生变化。截至 2022 年 1 月 4 日，益东科技持有湾区发展 51%

的股权，湾区发展在 2022 年 1 月 4 日的股权结构如下： 

 

因此，2021 年 4 月 9 日至 2022 年 1 月 4 日期间，湾区发展实际控制人为谢

力和徐正军。 

2. 董事会成员及提名情况 

2021年 4月至 2022年 1月 4日期间，金财互联第五届董事会成员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任期 提名人 

1 谢力 董事长 2021.4.27-2022.1.3 董事会 

2 徐正军 董事 2020.1.23-2023.1.22 董事会 

3 朱文明 董事 2020.1.23-2023.1.22 董事会 

4 王金珂 董事 2021.4.27-2022.1.3 董事会 

5 陈丽花 独立董事 2020.1.23-2023.1.22 董事会 

6 季小琴 独立董事 2020.1.23-2023.1.22 董事会 

7 夏维剑 独立董事 2020.1.23-2023.1.22 董事会 

根据彼时有效的《公司章程》，鉴于公司股权结构较为分散以及累积投票制

度，任何提名人提名的董事候选人是否全部当选或当选人数是否能超过董事会二

分之一人数具有不确定性。根据上述董事会成员组成及提名情况，公司的 7 名董

事均由董事会提名。因此，公司任何单一股东通过实际支配的公司表决权均无法

决定公司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选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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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认定 

湾区发展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不超过公司股本总额 50%以上，实际支配的上

市公司股份表决权不超过 30%，实际决定的公司董事会成员人数未超过董事会总

人数的一半，但鉴于金财互联股权结构较为分散，湾区发展拥有公司表决权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 26.34%（2012 年 6 月 16 日后为 25.34%），远高于公司其他股东

的持股比例，能够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产生重大影响，故认定金财互联的控股股

东为湾区发展、金财互联实际控制人为谢力、徐正军，符合《收购管理办法》第

八十四条的规定。 

（三）2022 年 1 月 5 日至今，公司无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1. 公司股东持股情况 

2021 年 12 月 22 日，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民事调解书》（(2021)苏

09 民初 1062 号），确认解除东润金财与湾区发展于 2021 年 2 月 9 日签署的《股

权转让协议》及相关补充协议，双方终止履行合同权利义务，湾区发展在收到东

润金财返还的相应股份转让价款后，将其持有的金财互联 89,218,191 股（占公司

总股本 11.45%）返还并过户给东润金财。根据中登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

确认书》及上市公司公告，确认上述股份返还的司法扣划过户手续已于 2022 年

1 月 5 日完成。 

2022 年 1 月 6 日，徐正军与湾区发展签署《关于解除<表决权委托协议>之

协议》，双方同意，2021 年 2 月 9 日签署的《表决权委托协议》自 2022 年 1 月

6 日起自动予以解除；协议解除后，双方不再享有《表决权委托协议》约定的其

他各项权利，不再履行《表决权委托协议》约定的各项义务。 

根据中登公司出具的《合并普通账户和融资融券信用账户前 N 名明细数据

表》，截至 2022 年 1 月 10 日，金财互联前十大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徐正军 108,234,676 13.89 

2 东润金财 104,781,718 13.45 

3 东方工程株式会社 75,360,000 9.67 

4 朱文明 50,562,282 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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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5 朱建立 50,418,282 6.47 

6 天津市武清区财政局 42,627,013 5.47 

7 王金根 20,669,838 2.65 

8 关海果 15,685,300 2.01 

9 和华株式会社 10,232,509 1.31 

10 深圳市松禾成长三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6,000,000 0.77 

在公司前十大股东中，朱文明与东润金财为一致行动人关系，朱文明持有东

润金财 57.25%股权，为东润金财实际控制人。根据金财互联的说明及上市公司

公告，在金财互联的前十大股东中，除了朱文明与东润金财系一致行动人外，不

存在其他一致行动关系。 

2022 年 1 月 5 日至今，金财互联主要股东的持股比例均较低且较为接近，

股权结构分散。 

2. 董事会成员及提名情况 

2022 年 1 月至今，金财互联第五届董事会成员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任期 提名人 

1 朱文明 
董事长 

董事 

2022.1.11-2023.1.22 

2020.1.23-2023.1.22 
董事会 

2 徐正军 董事 2020.1.23-2023.1.22 董事会 

3 陈丽花 独立董事 2020.1.23-2023.1.22 董事会 

4 季小琴 独立董事 2020.1.23-2023.1.22 董事会 

5 夏维剑 独立董事 2020.1.23-2023.1.22 董事会 

6 朱小军 董事 2022.1.27-2023.1.22 董事会 

7 刘德磊 董事 2022.1.27-2023.1.22 董事会 

根据彼时有效的《公司章程》，鉴于公司股东持股比例分散以及累积投票制

度，任何提名人提名的董事候选人是否全部当选或当选人数是否能超过董事会二

分之一人数具有不确定性。根据上述董事会成员组成及提名情况，公司的 7 名董

事均由董事会提名。因此，公司任何单一股东通过实际支配的公司表决权均无法

决定公司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选任。 

3.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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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不存在持有上市公司股份超过 50%以上或可以实际支配公司 30%以上

股份表决权的股东；公司股权结构分散，主要股东的持股比例均较低且较为接近， 

不存在单一股东可以单独依其可实际支配的股份表决权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产

生重大影响；公司现任董事均由董事会提名，任何单一股东均无法决定公司董事

会半数以上成员选任，不满足《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四条的规定，故公司无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经审查，本所律师认为，2021 年 2 月至今，公司各阶段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的认定合理合规，符合《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四条的规定。 

 

二、年度报告第182页所述“本公司无控股股东，无实际控制人”与“本企

业最终控制方是谢力、徐正军”的具体原因，是否存在前后矛盾的情形 

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第79页至第193页所披露的内容为公司2021年度财务报

告，财务报告期间为2021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止。在2021年年度报告期末

即2021年12月31日，公司的最终控制方为谢力和徐正军。在2021年年度报告披露

日即2022年4月29日，湾区发展已将其持有的金财互联全部股份过户返还给了东

润金财，公司此时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由于年度报告报告期末至年度报告披露日之间公司

控制权状态发生了变更，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不同表述系根据不同

的披露时点而作出，年度报告第182页所述的“本企业最终控制方是谢力、徐正

军”为截至2021年12月31日公司控制权状态，表述虽不严谨，但不存在前后矛盾

的情形。 

 

三、公司年报及临时公告中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认定的内容进行全

面核查，说明是否存在信息披露不准确、不清晰、前后矛盾的情形。 

2021年2月至今，涉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认定的年报及临时报告如

下： 

1. 就2021年2月东润金财将其持有的上市公司11.45%股份转让予湾区发展

事宜，公司作出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认定的相关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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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于2021年2月3日发布《金财互联关于股东筹划控制权变更事项暨

停牌公告》； 

（2）公司于2021年2月10日发布《金财互联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拟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金财互联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关于筹划公司控

制权变更的进展暨股票复牌的公告》； 

（3）公司于2021年4月12日发布《关于股东协议转让股份完成过户登记暨公

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的公告》等。 

2. 就2022年1月湾区发展将其持有的上市公司11.45%股份返还过户予东润

金财事宜，公司作出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认定的相关公告： 

（1）公司于2021年12月24日发布《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转让事项进展暨股东

权益拟发生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2）公司于2022年1月8日发布《关于控制权变更撤销暨披露权益变动报告

书的提示性公告》及《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3）公司于2022年4月29日发布《2021年年度报告》，披露了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在报告期内以及年报披露日之前的变化情况。 

经对上述公告核查，本所律师认为，上述公告中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认定的实质内容不存在信息披露不准确、不清晰、前后矛盾的情形。 

 

四、2021年2月至今公司上述权益变动中，东润金财、湾区发展、谢力、徐

正军及其他相关股东是否存在违反买卖股份、权益变动及信息披露相关规定与

承诺，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2020年修订）》第七十四条等相关规定的

情形 

2021年2月至今，公司相关股东的权益变动情况如下： 

股东姓名/ 

名称 

股份变动
情形 

股份变动数
量（股）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股份变动日期 备注 

东润金财 
协议转让 -89,218,191 11.45% 2021 年 04 月 09 日 与控制权变更有

关的权益变动 协议转让 -50,258,282 6.45% 2021 年 05 月 12 日 



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15 

 

股份返还 89,218,191 11.45% 2022 年 01 月 05 日 

小计 -50,258,282 6.45%   

朱文明 

股份减持 -2,977,000 0.38% 2021 年 06 月 30 日 集中竞价 

股份减持 -4,620,000 0.59% 2021 年 07 月 01 日 集中竞价 

小计 -7,597,000 0.97%   

湾区发展 

协议受让 89,218,191 11.45% 2021 年 04 月 09 日 与控制权变更有

关的权益变动 司法扣划 -89,218,191 11.45% 2022 年 01 月 05 日 

小计 0 0%   

徐正军 

被动减持 -7,791,980 1.00% 2021 年 06 月 16 日 集中竞价 

股份减持 -12,423,963 1.59% 2022 年 01 月 13 日 大宗交易 

股份减持 -3.160,000 0.41% 2022 年 01 月 14 日 大宗交易 

被动减持 -5,834,700 0.75% 2022 年 02 月 15 日 集中竞价 

股份减持 -1,082,100 0.14% 2022 年 02 月 28 日 集中竞价 

股份减持 -875,183 0.11% 2022 年 03 月 01 日 集中竞价 

小计 -31,167,926 4.00%   

谢  力 无 -- -- -- 未持有公司股份 

在上述权益变动中，与公司控制权相关的权益变动如下： 

1、2021年2月，东润金财协议将上市公司11.45%股份转让予湾区发展；湾区

发展与徐正军签署《表决权委托协议》。2021年4月，湾区发展成为上市公司控

股股东，徐正军与谢力共同成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2、2022年1月，湾区发展持有的上市公司11.45%股份通过司法划转返还至东

润金财。2022年1月，徐正军与湾区发展解除《表决权委托协议》，上市公司控

制权发生变更，徐正军、谢力不再为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另外，2021年6月16日，徐正军因其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违约被广发证券以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处置7,791,980股，占公司总股本1%。根据深交所等监管部门

出具的监管函件，徐正军的前述行为不符合《收购管理办法》第七十四条的相关

规定。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上市公司公告、相关方出具的承诺并经本所律师核查，

本所律师认为，除2021年6月徐正军所持公司部分股份因被动减持而收到监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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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监管函件之外，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上市公司就与公司股份相关的权益

变动已及时进行信息披露。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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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签署页 

 

（本页无正文，系《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关于金财互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报问询函相关事项之法律意见书》的签署页） 

本法律意见书于 2022 年 6 月 14 日出具，正本一式叁份，无副本。 

  

  

 

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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